南臺科技大學109學年度第一學期

桌球個人全校排名賽競賽規程

1、 主 旨：為提倡本校學生運動風氣，提昇學生桌球技術，促進身心健康，聯絡情誼，養成運動健身之習慣，特辦本比賽。

2、 主辦單位：體育教育中心。

3、 協辦單位：桌球隊、桌球社。

4、 比賽時間：109年11月18日PM3：00開始比賽。（PM2：50開始報到）。

5、 比賽地點：本校優活館桌球室。

6、 報名資格：凡本校學生，不分男女均可報名
(曾代表本校參與桌球大專盃的選手不得參賽)。

7、 比賽分組：本次競賽為個人賽，分別為男子單打組、女子單打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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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辦法：
(一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09年11月8日晚上11：59點截止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請至https://forms.gle/KqFGxcChqBm41oh69填寫報名表
(以南臺gmail信箱登入) 
如有問題請寄信至4a8b0059@stust.edu.tw
9、 競賽辦法：

(一)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桌球比賽規則（五局三勝、11分制）。

(二)比賽用球：Nittaku白色比賽球。

(三)男子組採單淘汰制取前8強進入決賽，決賽採雙敗淘汰。
女子組採雙敗淘汰制。
10、 抽籤日期與地點：109年11月10日下午6點00分於優活館桌球室抽籤，逾時10分鐘未到者由體育教育中心代抽，不得異議。

11、 競賽規定事項：

(一)參賽學生請於比賽10分鐘前報到，逾時未到以棄權論。

(二)著運動服裝參賽，並備學生證備查，嚴禁冒名頂替，若經抗議查證屬實，則沒收該場比賽。

12、 申訴：
有關競賽場上之問題，於各場比賽開始前提出；或在該場比賽結束後一小時內，以書面（或口頭）由個人向大會提出；申訴以體育中心之判決為終決。

13、 獎勵辦法：
各組取前四名發獎金2000元、1500元、1000、500元，並發給獎狀，且登入南臺人學習檔案及個人雷達圖加分。

14、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之。

